
工商管理学院专业分流实施方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学院专业（类）招生与培养改革，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根据《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专业（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和《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中南大教字[2018】12 号）》

的相关精神，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第二条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党委书记和

院长，副组长为教学副院长和副书记，成员为各系主任。领导小组负

责指导和监督专业分流工作各个环节的工作，具体包括专业分流工作

的宣传动员、咨询、上报分流计划、分流志愿调研、确定专业分流名

单等。

第三条 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及时面向学生公布专业分流计划、工作方案、工作程序和分流结果等

信息。

第二章 对象和依据

第四条 分流对象。高考录取为工商管理类和经济与贸易类的

本科学生，以及通过调整修读专业（类）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类的学生。

以工商管理类二次招生方式正式录取进入“工商管理（卓越创新人才

实验班）”的学生，高考录取为国际经济与贸易（融通性创新人才实

验班）、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不参与分流。



分流专业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工商管理类和经济与贸易类中标注的相

关专业，不得跨本专业类选报其他专业。

第五条 专业发展。学院根据本科专业的办学条件、社会需求和

专业发展情况，结合往届招生、就业和深造情况，动态制定每年的专

业分流计划。其中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含汉考民）和港澳

台学生，专业分流计划数按实际人数单列，并按专业可接收总人数比

例分配到各专业，其分流流程与非少数民族学生一样，以加权平均成

绩高低为序依次选择。

第六条 学生志愿。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结合综

合成绩排名及专业分流计划数，在本专业类所属专业（方向）内填报

专业分流志愿，工商管理类包括 6个专业（方向）：工商管理、工商

管理（商务分析方向）、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物流

管理。该专业类学生限填 3 个正式专业志愿（3 个专业志愿不可以重

复，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形成专业志愿序；经济与贸易类包括 2个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该专业类学生限填 1个正式专业

志愿。形成专业志愿序。

第三章 时间和考核

第七条 时间安排。专业分流工作将在第三学期内完成。第 1

—4周，学院做好专业分流的前期工作，工作任务包括：宣传发动、

接受咨询、上报专业接收计划等；第 5—6周，组织专业分流志愿调

研并公布各专业接受计划数；第 7—9周，学生选择专业（专业方向），



学院同时受理特殊人才的专业分流志愿申请；第 10—12 周，确定专

业分流学生名单。第四学期开始专业教育。

第八条 考核内容。学生前两学期课程加权平均成绩。加权平

均成绩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缓考的课程成绩，以缓考成绩计入最

终成绩。

第九条 专业类分流流程。

（一）学院根据本年度学生填报专业情况和相关专业的接受计划

控制数，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一轮（及以上）专业分流程序。

（二）工商管理类分流流程：第一轮，学院根据学生加权平均成

绩高低排序
①
，在相关专业接受计划控制数内，按照填报的 3 个专业

志愿顺序，依次确定分流专业。若学生所填报的 3个专业志愿中，依

序有一个满足条件，则该生专业分流成功。第一轮成功分流名单将进

行公示。第一轮专业分流结束后，若学生所填报的 3个专业志愿均没

有被成功分流，则该生必须进行第二次专业志愿填报，填报的专业志

愿范围为第一次分流后专业接受计划控制数仍没有录满的专业，填报

的专业数不超过没录满专业数的 50%。分流流程同上，直至本专业类

所有学生分流完毕。学生应服从分流流程的规定。

（三）经济与贸易类分流流程：学院根据学生加权平均成绩高低
①

排序，在两个专业接受计划控制数内，按照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

依次确定分流专业，当其中一个专业接受计划控制数已满，则本专

业类其他学生自动分流至另一个专业，学生应服从专业分流流程的

规定。



第十条 特别申请。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经本人申请，学院

组织专家面试并审核同意后可优先选择专业（方向），但总名额不超

过学院专业分流计划数的 3%，且每个专业接受的名额不超过该专业

控制计划数的 3%：

（一）有学术专长的。入学后至第三学期开学前在学校认定的

CSSCI 期刊目录中，以学校为单位独撰或第一作者发表一篇论文的；

（二）专业分流前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的；

（三）符合学校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由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方案由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①若加权平均成绩相同，则按绩点高低排序；若加权平均成绩和绩点同时相

同，则根据微积分（上、下）和大学英语（1、2）共 4门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高

低排序。


